
消消费费者者网网购购，，可可享享七七日日““后后悔悔权权””
消法大修，规范了网购等新领域出现的新问题

本报记者 李静
通讯员 姜黎明

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将于今年3月15日施行，据了
解，此次是20年以来首次消
法大修。为了让消费者更清
楚地了解新消法中的内容，
本报特为您进行解读。

针对网络购物的新领
域，新消法增七日无理由退
货制度、网购等非现场购物
信息披露制度、网络交易平
台提供者责任，从3个方面强
化了消费者维权保障，这是
本次修法的一大亮点。

消费者个人信息也是一种财
产。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
互联网的不断普及，个人信息在
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作用日益凸
显。从法律意义上讲，个人信息权
一般指消费者对其个人信息依法
享有支配、控制并排除他人侵害
的权利。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个
人信息权要面对的技术问题、法
律问题等都分外复杂。越来越多
的企业单位利用向消费者提供商
品和服务的机会，收集、出售消费
者的信息。

消费者许小姐发现，自从她
在某网站试用并购买了化妆品
后，一直有各种化妆品的广告和
活动电话及短信频繁搔扰她，她
怀疑是这家网站泄露和利用了她
向网站提供的个人信息所致。

新消法规定，经营者及其工
作人员对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
必须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
者非法向他人提供。经营者应当
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
确保信息安全，防止消费者个人
信息泄露、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
发生信息泄露、丢失的情况时，应
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

经营者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
请求，或者消费者明确表示拒绝
的，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信息。

买家个人情况

必须严格保密

信息保护

消费者李女士在网上看中了一
款皮包，货品到手一看，色差极大，
淡米黄色变成土黄色，拉链根本没
有 照 片 上 的 质 感 。想 退 货 ，却 以 无
质量问题被拒。“新消法实施以后，
这样的情况就可以申请七天无理由
退款了。”烟台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

员说。
新消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经营

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
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
日起七日内退货，且无需说明理由。
一些消费者定制的、鲜活易腐的等不
宜退货的商品除外。”

消费者陈先生通过网站购买了3

个疗程的药品，使用一个月后没有产
生网上宣传的治疗效果。向网站提出
退货要求后，得到网站同意，但直到4

月份网站关停，一直没有提供退货的
具体地址。

据烟台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介

绍，新消法出台后，对网络的监管越来越
严，同时对消费者的维权来说也更方便。

为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新消法
要求经营者提供经营地址、联系方式，
有助于明确经营主体，解决非现场购
物面临的突出问题；售后服务、民事责
任事前明确，便于发生问题从速解决。

消费者李某在第三方平台上购买
相机，因购买的相机出现问题投诉卖
家，在对第三方平台调查该卖家的基本
信息时，第三方平台只能提供卖家的身
份证和手机联系方式，经营者的单位名
称不详，具体经营地址不详，缺乏对经
营者基本信息的有效监督和管理。

市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遇到这样找不到卖家的情况，消费者也
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赔偿。

根据新消法规定，网络交易平台提
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
实名称、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
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
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作出更有利
于消费者的承诺的，应当履行承诺。

网购不满意可七天无理由退款

网店卖家需提供地址、电话

找不到卖家可向交易平台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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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新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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